[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_GoBack]关于撤销额敏县新水厂水源保护区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及过程
额敏县新水厂水源保护区于2011年取得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复。近年来，新水厂水源地现状较保护区批复时已发生明显变化：一是新水厂水源地位于塔城盆地地下水超采区范围内，继续长期取用地下水与区域地下水压采、控采和恢复治理的管理要求不相协调；二是新水厂水源地建成于2004年，随着额敏县县城发展、空间布局调整和周边土地利用格局变化，水源地周边环境风险不断累积，饮用水源安全受到威胁；三是额敏县城区实际供水格局已经发生改变，原由新水厂水源地承担的供水任务，现已由额敏县玛热勒苏水库水源地和额敏县喀拉也木勒乡喀拉依灭勒河水源地承接，城区已形成“一用一备”的供水格局，新水厂水源地事实上已退出现行城区供水体系。
依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管理规定（试行）》（2024年8月1日试行）第十条，确定不再作为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所在地（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公署）可以申请撤销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因此，额敏县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对撤销额敏县新水厂水源保护区进行技术评估，形成《撤销额敏县新水厂水源保护区可行性技术报告》（以下简称《技术报告》）。
二、报告主要内容及征求意见情况
《技术报告》共五部分，分为总则，额敏县自然地理、社会经济概况，撤销额敏县新水厂水源保护区背景及理由，额敏县城市供水体系及其替代供水可行性，结论。为确保论证充分、符合技术规范，现面向社会征集意见。
三、需要说明事项
[bookmark: OLE_LINK3]一是撤销额敏县新水厂水源保护区，将形成县城在用水源为额敏县玛热勒苏水库水源地、备用水源为额敏县喀拉也木勒乡喀拉依灭勒河水源地的“一用一备”供水体系。二是经论证撤销额敏县新水厂水源保护区是可行的。
四、是否全文公开
否。
五、是否属规范性文件及原因
不属于规范性文件，为上报塔城地区行政公署事项。
六、后续事项
公开征集意见完成后，将申请撤销额敏县新水厂水源保护区事宜提交塔城地区行政公署审查。


